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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定污染源營運管理可分為污染源新設階段功能性測試的許可檢測、自我維護
管理的定期檢測。

•申請操作許可證之檢測：為驗證設備功能之有效性。
•公私場所（工廠、事業等）自主維護之檢測：由公私場所依檢測計畫內容實施。

固定污染源檢測制度

污染源營運管理污染源營運前

取得操作許可證
污染源開始運轉

許可檢測
操作許可證試車程序

定期檢測
公私場所自主管理

設置許可證

各級主管
指定對象

依空氣污染物
排放檢測計畫實施

空氣污染物
排放檢測計畫



5固定污染源定檢管理辦法修正重點
 本辦法於111年06月06日發布，修正重點共分為四大修正面向。

固定污染源定檢管理辦法

強化檢測代表性

新增空氣污染物
排放檢測計畫制度

(第6-9、16、32條)

新增專責人員應確認
檢測作業並紀錄

(第12條)

有效管理

新增主管機關指定
功能性定期檢測制度

(第5、10、31條)

檢測管制規定深化

替代方案

(第19條) 新增檢測頻率級數及
公告頻率規定

(第3、4條)

避免非必要檢測

頻率調整規範

(第17、18、29條)

免實施例行性檢測

(第20、21條)

新增主管機關
審查及核發規定

(第25、27條)

公私場所執行定檢申
報程序及規定

(第11-15、26、30條)



6介接許可制度，檢測統一管理
 參考國外檢測制度，明定以空氣污染排放檢測計畫作為執行定期檢測之依據，

除提高檢測代表性外，並將各權責角色清楚分工。

明定公私場所應以申請許可之檢測計畫內容實施定期檢測，以確認防制設備功能驗證，視為
許可申請檢測作業之再現。

檢測計畫合併許可制度執行，倘操作條件改變時，應同時辦理檢測計畫及許可證異動/變更。



7修正檢測計畫申請流程樣態

樣態1：隨操作許可證變更、異動程序申請

許可證
申請文件

檢測計畫
申請文件 檢測計畫操作許可證

許可證審核機關審查及核發
公私場所提出許可證申請

製程變更/異動

樣態3：定檢依限改善
(以許可證審核機關為縣市環保局為例)

許可證
申請文件

檢測計畫
申請文件

定期檢測/稽查檢測
結果超標

併同提出

樣態2：個案申請檢測計畫(許可證未變更/異動)

檢測計畫
申請文件

檢測計畫
環保局

審查及核發公私場所提出申請

包含功能性定檢對象

全縣已發文規定各公私場

所需於112/08/31前提出

檢測計畫，除申請異動中

者



8定期檢測簡政便民-替換檢測
 為使降低業者檢測作業之經濟負荷，預定執行之排放管道於檢測當日因故無

法執行時，得改以主管機關核准之排放管道替換檢測，該替換檢測之排放管
道不受前7日申報之限制。

線上申報管道A執行定
期檢測

*管道B為主管機關核准可與管道A替換檢測

管道A無法檢測，改由管
道B*執行定期檢測

管道A：
擇日於應定期檢測期間內重新通知、執
行檢測並重新申報。

管道B*：
依規定線上申報檢測結果並備註為替換檢測。

檢測前7日 檢測當日 檢測後各管道執行程序

*擇一檢測符合擇定管道數量及其相關規定
時，則原已通知檢測之排放管道不再此限。

請將替換管道列到檢測計畫中

管道A
管道B*



9替換檢測
 考量實務執行現況，預定執行檢測之排放管道，當日因故未能執行檢測時，公

私場所得改由主管機關核准可替換檢測之排放管道執行定期檢測，該排放管道
不受前7日申報限制。

同一公私場所不同排放管道，具相同應定檢期間且包含相同

檢測項目得替換檢測

相同類型之定檢才可替換檢測

排放管道 檢測項目 檢測期間

P001
NOx、TSP 每季檢測

戴奧辛 每二年，上半年檢測

P002
NOx、SOx、TSP 每季檢測

氯乙烯單體 每二年，上半年檢測

P003
NOx、SOx 第三季

戴奧辛 每二年，上半年檢測

P004
NOx 第三季

戴奧辛 每二年，下半年檢測

P001

P004

P002 P003

PSN(以多換少)

預定執行檢測
並已線上通知

於第三季可
替換檢測

不為P001可替換
檢測之排放管道

P002

P001

P003

P004

案例二：

預定執行檢測
並已線上通知

於第三
季可替
換檢測

每季可替
換檢測

案例一：

其他項目

P001

P003

P004預定執行檢測
並已線上通知

案例三：戴奧辛

案例四：氯乙烯單體

P002

預定執行檢測
並已線上通知

檢測期間不同
不可替換檢測



10定期檢測前通知及替換規定
第十一條 公私場所應於執行定期檢測前七日以電子網路傳輸方

式通知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但經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另予核准通知期限者，不在此限。

公私場所於執行定期檢測當日，因故無法執行前項通知之

檢測者，得以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之排放管道替換

檢測，其替換檢測之排放管道不受前項前七日通知之限制。經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指定應實施功能性定期檢測之排放

管道不得替換固定污染源之例行性定期檢測。

前項替換排放管道檢測者，原已通知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執行定期檢測之排放管道，仍應依規定於其應實施定期

檢測期間內完成通知、執行檢測及申報檢測結果。

參考研商會議意見，檢測公司
到場，但因設備損壞無法實施
原訂檢測 (如：離島檢測公司
安排不易，經協調檢測公司可
以隔日檢測，但因沒有7日前
通知)，故新增經當地環保局
同意者，不在此限。

替換檢測之排放管道不受7日
通知限制，業者必須要先把可
替換之管道核定檢測計畫中，
但原已通知之排放管道要重新
通知。

相同類型之定檢才可替換，例
行性定檢與功能性定檢不得互
相替換。



11定檢申報內容及規定
修正公私場所檢測結果申報內容及新增申報內容應符合之規定，以利公私
場所申報及主管機關審查有所依循。

申報應符合之規定線上申報資料

公私場所申報內容 主管機關受理申報應審查項目

檢測結果、活動
強度及操作參數

檢測摘要表及
檢測報告書

固定污染源檢
測作業紀錄表

中央核准檢測機構
符合NIEA

應符合檢測計畫
操作條件達許可證核

定使用量80%以上。

公告應符合之檢測頻率
及檢測項目

定檢申報資料



Q：依檢測計畫執行，定檢結果超標是否會有
罰則？

ANS：

不會處分，同許可之試車計畫之概念，設備
雖正常保養，但仍有功能衰減之現象，而有
超過標準之疑慮，因此若依檢測計畫執行而
有超標情形，主管機關應要求停止檢測(檢測
當下)或指定期間內完成改善(檢測分析後)，
但不處分，後續應依規定重新通知、實施檢
測及申報檢測結果。

常見問題
Q：未依檢測計畫執行，定檢結果超標是否會有
罰則？

ANS：

承上述概念，若不依檢測計畫執行卻超標，並非
原可預期之狀況，主管機關應令停止檢測或指定
期間內完成改善，且按其違規情節，依本法相關
規定處分，並追究專責人員管理之責。後續應依
規定重新通知、實施檢測及申報檢測結果。

12



13

鼓勵自主管理，降低檢測頻率

排放檢測數值低(優於

標準)且穩定，直接調
整至第五級

自主管理情形佳
操作管理良好，檢測數值穩定，

工廠得申請按次調整檢測頻率級數

•連續2次排放濃度低於排放標準之
50%，且檢測值差異在20%以內。

•連續2次排放濃度達排放標
準之10%以下，且檢測值差
異在20%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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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管理良好，蘿蔔與棒子並行

•連續二次前次狀況
• 稽查檢測、功能性定檢或未依檢測計

畫執行例行性定檢且超標

•操作許可證製程排放增量或更動

自主管理良好

未能維持良好排放情形，
應回復檢測頻率。

好學生

回復

前次
頻率級數

回復至公告
頻率級數

未能維持
好學生申請條件



Q：若已申請頻率調整者，依檢測計畫執行例
行性定檢超標是否要回復至公告頻率？

ANS：

否，申請頻率級數調整者，若依計畫執行例
行性定檢結果不符合核准適用調整之規定(含
超標)者，應回復至前次調整前之檢測頻率級
數。

常見問題
Q：辦法發布前已有頻率調整者，是否仍適用？

ANS：

辦法發布前已取得頻率調整者仍適用，但如
有不符合本次修正之按次調整條件時，則應
依本辦法規定回復至前次檢測頻率級數。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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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管理強度，深化執法機制
新增地方主管機關得指定公私場所進行製程總體檢及排放檢測
• 改變以往環保局無預警稽查，解決工廠以設備故障、當日未運作生產為由規避稽查檢測。
• 環保局採申報資料交叉分析，鎖定對象執行檢測，不合格者受處分。

指定時間內完成功能性定期檢測未能落實自主管理
及違規潛勢高對象

定檢結果與許可試車檢測

差異達50%以上。

有繞流排放、短報偷排等

重大情節者。

定檢改善期間惡化者。

3個月內公私場所因故無法

執行稽查檢測達2次。

地方主管機關

指定
並介入查核

*應於主管機關指定後6個月內完成排放管道檢測，經主管機
關另予核准完成期限者不再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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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管理彈性，減少非必要檢測
 因應工廠實際運作的突發情形，增加管理彈性，明定替代檢測之

原則，並增訂有條件免測規定，解決無效數據及避免非必要檢測。

免檢測替代方案

特殊情況無法依計畫檢測 已能達成定檢管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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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方案
第十九條 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有下列情形之一，致無法依檢測

計畫內容執行檢測者，於應執行定期檢測期間內，檢具相關說

明或佐證資料，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後得為替代

方案：

一、領有操作許可證者：產能條件無法達第七條第一項第三
款規定，得以執行定期檢測期間最大原（物）料、燃料使用
量或產品產量百分之九十以上實施定期檢測。
二、未領有操作許可證且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指定
實施功能性定期檢測者：產能條件無法達第七條第一項第三
款規定期間內之產能百分之九十以上執行定期檢測，得於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指定期間之最大原（物）料、燃料
使用量或產品產量百分之九十以上辦理。

三、因故更換或使用操作許可證記載之其他燃料。
四、因情況特殊無法於應定期檢測期間實施定期檢測者，應於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指定期間內完成定期檢測。但
指定期間不得逾操作許可證之有效期限。

五、其他情況特殊且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替代方案。
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依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執行之檢

測結果，不得作為第五條第一款功能性定期檢測之認定、第
十七條第一項調整污染物檢測頻率級數之申請，以及本法第
十六條第二項與本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之空氣污染物排放量
計算依據。

替代檢測不可作為
空污費檢測係數使
用之檢測報告



常見問題
Q：未能依檢測計畫執行定期檢測者，是否有
其他替代方案？
ANS：

是，若有本辦法規定之情形，致無法依檢測
計畫內容執行檢測者，於應執行定期檢測期
間內，檢具相關說明或佐證資料，經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核准後得為替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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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如果自行裝設含氧率感知器監控排放情
況，是否不用執行定檢？
ANS：

是，但須經環保局核定。檢測之目的係為確
認設備操作狀況、標準符合情形，含氧感知
器可監控燃燒狀況，間接判斷污染物濃度，
業者提出並經環保局同意後可免實施例行性
定期檢測，另環保局須將相關規範(如操作
範圍、保養頻率)核定於許可證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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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一檢測
 係為合於定期檢測目的下，降低檢測負荷，新增規範擇一檢測仍應符合排放

標準檢核之目的性，故擇一檢測如未能使主管機關用以確認符合排放標準與
否，則不應核定擇一定數量檢測。

N 以排放管道數計算，

污染源可集中排放管道
收集，減少檢測數量
X= ln(2) = 0.693
(擇一根檢測)

N 以污染源數計算

X= ln(6) = 1.79
(擇二根檢測)

修
正

X= ln N 
(以四捨五入方式取整數)

相
同
污
染
源
及
防
制
設
備

P101

P102

研磨機
E101

研磨機
E102

研磨機
E103

研磨機
E104

集塵設備A101

集塵設備A102

集塵設備A103

集塵設備A104

研磨機
E105

集塵設備 A105

研磨機
E106

集塵設備 A106

 定期檢測的主管
機關為環保局，
故例行性定檢的
擇一檢測應由環
保局認定。

 公私場所得於申
請許可檢測時，
一併向環保局申
請例行性定檢之
擇一檢測。但許
可證的審核機關
為受委託機關，
其例行性定檢之
擇一檢測認定仍
應由環保局認定
之。



Q：辦法發布前已完成擇一檢測認定的對象，
是否仍適用?
ANS：

辦法發布前擇一檢測以污染源認定者，應於
辦法施行後重新申請核定，亦可於檢測計畫
修改(最遲113/06/07前)時，同時依本辦法
第22條規定一併提出申請。

常見問題
Q：若已申請擇一檢測及替換檢測，但執行定
期檢測當日須替換檢測，原通知檢測之排放
管道是否仍須重新執行定期檢測?
ANS：

替換管道檢測僅提供業者檢測量能之彈性運
用，經替換之排放管道仍須依其規定執行定
期檢測，倘經替換排放管道屬擇一檢測之情
況，則需符合擇一檢測之排放管道檢測數量
且連續兩次檢測之排放管道不得相同等規定。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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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各法規定期檢測規定

• 屬附表一第二類表列製程者，每一排放管道中粒狀物、SOx、

NOx之個別年許可排放量未達每年2公噸者，該項污染物不需

定檢及申報。

附表一第二類對象免實施檢測規定

SOx <2 公噸/年

Nox <2 公噸/年

粒狀物 ≥ 2 公噸/年

不需檢測及申報

屬附表一第二類

SOx <2 公噸/

年

Nox <2 公噸/

年

均需檢測及申報

屬附表一第一類

檢測期間作業規範

特定行業污染物管制

規範

製程連續或批次操作

之採樣規定

採樣應測定含氧率及

廢氣排氣量之規定
需檢測及申報



Q：公告第二類定檢免檢測門檻要如何認定？
ANS：

屬第二類製程條件者，污染物之個別年許可
排放量應納入操作許可證記載之每一排放管
道年許可排放量計算，每一排放管道其粒狀
污染物、硫氧化物或氮氧化物之個別年許可
排放量未達每年二公噸者，該項污染物不需
進行定期檢測及申報。

常見問題
Q：公告定檢對象整併後，應依循哪個法規？
ANS：

自本辦法施行日起，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第
22第2項規定授權訂定之特定行業別管制及排
放標準，涉及指定空氣污染物種類、檢測頻
率、檢測項目、頻率調整或檢測期間之規定，
不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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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公告附表三中部分檢測頻率級數調整上限
為空白，是否得調整至第五級？
ANS：

是，定檢公告之空氣污染物項目非屬中央主
管機關公告之有害空氣污染物種類得申請頻
率調整至第五級；屬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有
害空氣污染物種類，其檢測頻率級數調整上
限，應依公告附表辦理。

常見問題
Q：附表中光電業之鹽酸並未被公告在「第一
批固定污染源有害空氣污染物種類及排放限
值」、「固定污染源有害空氣物排放標準」
中，但本法施行細則將鹽酸氣認定列為有害
空氣污染物，是否能申請頻率調整？
ANS：

可以，有害空氣污染物排放限值、排放標準
及本法施行細則所訂之有害空氣污染物僅能
依第十七條第一款申請按次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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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定檢公告規範之檢測期間規定，是否應納
入檢測計畫內？
ANS：

是，本次定檢公告中公告事項四明定公私場
所執行空氣污染物檢測期間應符合之規定，
應納入檢測計畫中固定污染源製程排放清單
內。

常見問題
Q：執行許可檢測時，每組空氣污染物排放濃
度檢測期間前後是否須各測定一組排氣量?
ANS：

檢測結果用於定檢申報、排放量/空污費申報，
且定檢為試車結果之再現，因此許可、定期
等檢測，應依公告應定期檢測及申報之固定
污染源第四點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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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計畫填製
說明
表格說明及參照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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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檢測計畫確認檢測代表性
檢測計畫擬訂、監督檢測，為專責人員法定執掌內容，無論自主管理或功

能性檢測專責人員皆應參與監督檢測，環保機關執行抽查。

 責任界定說明：專責人員應確認是否依檢測計畫內容執行定期檢測(如：產能、防制設備
運作狀況)，檢測過程(如：採樣設備、校正與否…)由檢測機構把關。

排放管道尺寸量測、
採樣孔確認

基本項量測

執行空氣污染物採
樣及測定

檢測
機構 出具檢測報告行程通知主管機關

檢測期間

安排定檢日期
行程通知主管機關

公私
場所

確認污染源操作條件
確認防制設備正常操作

檢測期間確認及紀錄
完成檢測代表性確認 線上申報定檢結果

檢測前 7天前 檢測後 30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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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許可證與檢測計畫之差異性

固定污染源
操作許可證

空氣污染物
排放檢測計畫

依檢測項目填寫製程或污染

源產生空氣污染物之主要原
(物)料、燃料或產品項目

檢測期間僅須依檢測計畫內容
確認檢測代表性，減少專責人
員檢測期間確認工作負荷

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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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計畫內容
項次 資料名稱 表單代碼

壹 固定污染源廢氣流向說明 AP-ST1

貳
固定污染源製程
排放檢測清單

應執行排放管道檢測清單 AP-ST2

應執行周界檢測清單 AP-ST3

叁
檢測期間污染源
及防制設備操作
條件

檢測期間原（物）料、燃料或產
品使用規範

AP-ST4

檢測期間污染源操作條件規範 AP-ST5

檢測期間防制設備操作條件規範 AP-ST6

肆
檢測代表性與作
業規定

擇一定數量排放管道檢測 AP-ST7

可替換檢測之排放管道 AP-ST8

檢測期間代表性規範 AP-ST9

空氣污染物排放
檢測計畫申請文件
檔 案 下 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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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計畫內容-

P L N

Note
加註檢測期間規定

List
列出廢氣排放流向
及排放檢測清單

Prepare
準備製程排放資料

A

Analysis
分析排放活動強度

及操作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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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計畫填製說明
 準備製程排放資料

 固定污染源操作及燃料
使用許可證申請文件

 固定污染源操作及燃
料使用許可證

 與製程排放相關操作紀
錄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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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計畫填製說明
列出廢氣排放流向(表AP-ST1)

 應實施檢測之主要設備僅需列出執行排放檢測有相
關之污染源或防制設備

 排放管道或防制設備涉及其他製程共同排放之情形者，

應填入其相應之其他製程，以掌握該管道排放來源之完整
性

以M03印染整理程序為例，污染來源為鍋爐使用燃料，因此本
表所寫應檢測之主要設備僅需填寫「蒸氣鍋爐」，其餘同程
序中的印花機、熱定型機等皆不須列出。

 以管道為基礎，填寫排放至該管道的製程、污染源及防制設備清單。

 若屬周界檢測之製程，請填寫“周界”於欄位，並填寫其製程及污染源。

管道編號/
檢測位置

製程 應實施檢測之主要設備

編號 名稱
污染源

防制設備
編號 名稱

P002 M03 印染整理程序 E001
粉煤「乾
底鍋爐」

A001旋風集塵器

周界 M01 堆置場作業程序
E001 級配料桶

X001 堆置場

P001
M01 灰鐵鑄造程序

E001 高週波爐 A001旋風集塵器

A002洗滌塔E002 高週波爐

M02 鋁鑄造製造程序 詳見M02檢測計畫內容

P001
M02 鋁鑄造製造程序

E003 坩堝爐 A001旋風集塵器

A002洗滌塔
E004 坩堝爐
E005 坩堝爐

M01 灰鐵鑄造程序 詳見M01檢測計畫內容

M01 灰鐵鑄造程序 M02 鋁鑄造製造程序

E001
高週波爐

E002
高週波爐

E003
坩堝爐

E004
坩堝爐

E005
坩堝爐

A001  旋風集塵器

A002 洗滌塔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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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計畫填製說明
列出排放檢測清單-排放管道(表AP-ST2)

填寫該污染物之檢
測方法，不須填寫
版次，如有多種檢
測方法，請一併列
出。Ex:粒狀污染
物檢測方法為NIEA
A101.76C ， 請 填
寫NIEA A101即可。

請依管道及檢測項目勾選檢測目
的：申請操作許可之檢測、例行
性定檢、環評承諾、功能性定檢
及申請復工試車
檢測目的為例行性定檢者，請於
例行性定檢類別勾選該排放管道
及檢測項目之類別。
第一類及第二類為定檢公告附
表一之類別

戴奧辛為定檢公告附表二
行業別規範為定檢公告之附表
三至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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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計畫填製說明
列出排放檢測清單-排放管道(表AP-ST2)

 請依各級主管機關公告
之檢測頻率填寫，但如
已申請頻率調整或免檢
測者，則填寫調整後之
檢測頻率。

 已申請頻率調整者，應填寫
調整後的頻率並於備註欄位
說明。
Ex:P117公告之檢測頻率為每季一
次，但已申請調整頻率為每半年一
次，則現行定期檢測頻率應填寫
「每半年一次」，並於備註欄位填
寫核准文號。

 已申請免測條件者，現行定
檢頻率應填寫「其他：無」
並於備註欄位說明。

請依檢測期間代表
性規範代碼表 (AP-

ST9)填寫檢測項目應
符合之代表性規範。

檢測代表
性代碼

檢測項目之檢測期間應

符合規範

A 含氧率、排氣量測定

B
硫氧化物、氮氧化物及

揮發性有機物

C 粒狀污染物

D 戴奧辛

E 三氯乙烯

F 氫氟酸及鹽酸

G 二甲基甲醯胺

H 氯乙烯單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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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計畫填製說明
列出排放檢測清單-周界(AP-ST3)
檢測位置
編號

檢測項目 檢測方法 檢測目的
定期檢測
頻率

檢測位置

A000
粒狀污染

物

NIEA 
A102
NIEA 
A206
NIEA 
A207

■申請操作許可之檢測
■例行性定期檢測
□環評承諾
□申請復工試車

每年一次
污染源上下風

處

採樣點照片及位置標示圖說明
採樣點位於製程污染源之上下風處，位置詳如圖“◎”

廠區

◎
下風處1

◎
下風處2

上風處

◎

檢測方法、檢測目的及
定期檢測頻率填寫方式
和排放管道清單一致。

 請依周界檢測位置填寫，
並於繪製採樣點標示圖。

 請以符號“◎”標示，各採
樣點位置於採樣點位置標
示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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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計畫填製說明
分析排放活動強度及操作條件(表AP-ST4)

原料
物料

燃料 產品

填寫重點：以製程/污染源產生空氣污染物之活動強度項目填寫

 檢測期間活動強度類別：請參考環保署公告之空污費係數中各製程或污染源之估

算基礎填寫檢測期間活動強度類別。

 活動強度類別使用規範：請依製程中產生之最大污染量或參考單位排放係數最大

之活動強度項目填寫(包含名稱及檢測期間應達用量)。

 檢測期間應達用量：應依申請操作許可證期間之檢測操作條件填寫。

領有操作許可證者：依許可證管理辦法第41條規定或以操作許可證核定用量之80%填寫。

未領有操作許可證者：依近一年內空污費排放量申報量之90%填寫。火化場依實際操作情況執

行例行性檢測。

 監督/確認檢測查核方式：以製程或污染源既有紀錄方式填寫，若紀錄方式與

活動強度單位不同時，應於表格下備註說明換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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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計畫填製說明
分析排放活動強度及操作條件(表AP-ST4)

操作許可證記載製程中與空
氣污染排放有關之所有使用
的原(物)料、燃料及產品

檢測計畫中活動強度(表AP-ST4)依製程中產生空

氣污染物之主要原(物)料、燃料或產品項目填寫，
不須將許可證內記載之項目全部填入。

應於製程檢測期間依此表確認製程排放主要產生污染物之活動項
目，減少工廠及環保單位執行檢測期間監督/確認查核之工作。注意：AP-ST1中列出之污染源或製程，應於AP-ST4填

寫該污染源或製程活動強度使用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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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計畫填製說明
分析排放活動強度及操作條件(表AP-ST4)

製程/污染

源編號
檢測項目 類別 名稱 單位

檢測期間

應達用量

監督/確認檢測查核方式說明

檢測前 檢測期間

M01 VOCs 產品
印刷電路板
(260058)

m2/hr
(S2)

1,000
以領料單確認

當日預計產量

以產量日報表

換算*

* M01製程包含兩種印刷電路板尺寸(A、B)，各種每批記有C片印刷電路板，一片為 D 平方公尺，每批操作
E 小時，當日產出量計算 = [(A+B)×C ×D]/E m2/hr

確認活動強度類別：活動強度為

產品，才以製程編號確

認檢測期間應達用量。

領有操作許可證者：依許可證
管理辦法第41條規定或以操作
許可證核定用量之80%填寫。

監督/確認檢測查核方
式，以工廠既有紀錄方
式填寫。

注意：如既有紀錄方式與活動強度單位不一致時，請於表格下備註說明換算方式



製程/污

染源編號
檢測項目 類別 名稱 單位

檢測期間

應達用量

監督/確認檢測查核方式說明

檢測前 檢測期間

E101

Par

燃料

柴油

(17000

6)

kl/hr

(Q2)
0.5

以電子式油錶

確認

以電子式油錶

確認
SOx

NOx

E104
Par

燃料
天然氣

(050002)

m3/hr

(Q4)
0.9

以電子式油錶
確認

以電子式油錶
確認N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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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計畫填製說明
分析排放活動強度及操作條件(表AP-ST4)
範例二：活動強度以燃料為例，常見為鍋爐相關製程，若有多種燃料輪流使用，請填寫污染產生較大之燃料。

請填寫與空氣污染物排放檢測有關且產生最大污染量之項目。
如有相關燃料使用種類或成分規定，請備註於表格下方。

領有操作許可證：依許可證管理辦法第41
條規定或以操作許可證核定用量之80%填寫。
未領有操作許可證者：依近一年內空污費
排放量申報量之90%填寫。

監督/確認檢測查
核方式，以工廠
既有紀錄方式填
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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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計畫填製說明
分析排放活動強度及操作條件(表AP-ST4)
範例三：活動強度以原(物)料為例，如廢棄物焚化處理程序，請依許可證記載之原(物)料填寫。

製程/污

染源編號

檢測

項目
類別 名稱 單位

檢測期間

應達用量

E501

Par

原(物)
料

一般事業廢
棄物

(D-2499)

ton/hr
(M3)

0.8
SOx
NOx
戴奧辛
鉛鎘汞

M02 詳見M02檢測計畫內容

E201

Par

原(物)
料

一般事業廢
棄物

(D-2499)

ton/hr
(M3)

0.8
SOx
NOx
戴奧辛
鉛鎘汞

M05 詳見M05檢測計畫內容

排放管道或防制設備涉及其他製程共同排放之

情形者，於檢測期間應一併確認其污染源操作條
件，其檢測才具代表性。

填寫與空氣污染物相關之原(物)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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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計畫填製說明
分析排放活動強度及操作條件(表AP-ST5)
檢測期間污染源操作條件參考許可申請文件表AP-M及AP-E填寫，填寫製程污染
源運轉時，污染物產生之操作條件。

製程/污
染源編號

操作
型式

污染源操作條件 檢測期間
應達操作值

監督/確認檢測
查核方式名稱 單位

E501 連續

一次燃燒室溫
度(C08)

℃
(C1)

850 中控室操作面板

二次燃燒室溫
度(C09)

℃
(C1)

1,250 中控室操作面板

爐體停滯時間
(G08)

秒
(G1)

2 中控室操作面板

E201
批次

3小時/批
操作溫度
(C01)

℃
(C1)

550 溫度計

E203
批次

3小時/批
操作溫度
(C01)

℃
(C1)

450 溫度計

依製程或污染源
操作形式填寫連
續或批次，若填
寫批次操作者，
應一併填入每批
次之操作小時數。

請參考許可申請
文件表AP-E填寫，
填寫製程污染源
運轉時，污染物
產生之操作條件
並填寫既有足供
查驗符合操作條
件之監測儀錶或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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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計畫填製說明
分析排放活動強度及操作條件(表AP-ST6)
檢測期間防制設備操作條件請依操作許可證次頁四記載內容或許可證申請文件
表AP-A填寫。

防制措施/設備 操作條件 檢測期間
應達操作值

監督/確認檢測
查核方式編號 名稱 名稱 單位

A202
脈動式袋式集塵

器(120)

廢氣處理量
(Q04)

Nm3/min
(Q03)

200-350 流量計/控制盤

集塵器壓降
(P14)

毫米水柱
(mmH2O)(P

1)
50-150 壓力表

廢氣出口溫度
(C03)

℃(C1) 50-80 溫度計/控制盤

依操作許可證或申請文件內容填寫防制設備操作條件及操作值。

注意：AP-ST1有列出的防制設備，應於AP-ST6填寫該防制設備操作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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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計畫填製說明
紀錄檢測期間規定-擇一檢測(表AP-ST7)

編號
可擇一排放管道

群組
應執行檢測之
排放管道數

核定事項說明 核准文號

1

P001

1
除另案核定外，連續二次
檢測之排放管道不得重複

■併同許可證申請
□併同檢測計畫申請
□另案核准
□其他

P002

P003

2
P115

1
除另案核定外，每年檢測
之排放管道不得重複

■另案核准：○市環空字第
○○○○○號P117

以排放管道數量計算最少應執行排放管
道檢測數。

X= ln N，N為排放管道數，X

以四捨五入方式取整數

依申請程序填寫，若已完成擇一檢測規
定之核准者，請勾選另案核准並填寫其
核准文號，若單獨向環保局申請擇一檢
測認定者，請勾選其他，以利後續確認
及檢測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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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計畫填製說明
紀錄檢測期間規定-替換檢測(表AP-ST8)

盤點公私場所應
定期檢測排放管
道之檢測項目及
檢測期程。

排放

管道
檢測項目

可替換檢測之排放

管道
核准文號

P001
氮氧化物 P004

□併同許可證申請

□併同空氣污染物排

放檢測計畫申請

■另案核准：

□其他：

戴奧辛 P003

P002

氮氧化物
P001、P003、

P004

硫氧化物 P001、P003

粒狀污染物 P001

P003 氮氧化物 P004
請填寫排放管
道當天未能執
行時，可替換
檢測之排放管
道編號。

填寫重點
 公私場所中所有製程應定檢管道皆可納入，並應確認管道檢測項

目及定檢期間。
 把握兩項原則，相同檢測期間及相同檢測項目(PSN以多換少)可

替換。
 請向環保局申請，並先取得檢測計畫，若公私場所排放管道檢測

頻率有變動時，應一併確認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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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計畫填製說明
附件-申請人/專責人員保證書

標示處應修正
為新竹縣政府
環境保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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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執行檢測後，
檢測報告應檢附
之紀錄表如圖，
且應一併檢附核
備之檢測計劃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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